
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润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赖淦锋 刘湘胜

电话

０７３０－８９６１１９８ ０７３０－８９６１１７８、０７３０－８９６１１７９

传真

０７３０－８９６１１７８ ０７３０－８９６１１７８

电子信箱

ｔｒｋｇ００２１１３＠１６３．ｃｏｍ ｔｒｋｇ００２１１３＠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２４８，７２６．６２ １３，１６０，７７１．５１ －２９．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４８，８５４．８１ ２，７５０，６７０．８６ －７．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２９，２２４．５２ ３，１６０，０９７．５４ －１９．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０４４，５７７．０４ －３，５０１，１２２．８０ －１，００４．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０２ 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０２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７９％ ３．２４％ －０．４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２６，１５８，７３１．３２ １５４，４８２，１１４．６５ －１８．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９３，３６０，３１６．２１ ８９，６７４，８９２．０２ ４．１１％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０，０５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２１．４５％ ２５，４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２５，４００，０００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７．５２％ ８，９０６，１００ ０

岳阳市财政局 国家

３．５％ ４，１４９，１６５ 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国有法

人

２．９７％ ３，５２０，０００ ３，５２０，０００

安同良

境内自

然人

２．４５％ ２，９００，０００ ０

岳阳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局

国有法

人

１．４２％ １，６８２，０００ ０

蔡依慧

境内自

然人

０．７６％ ８９８，９５０ ０

陈创鸿

境内自

然人

０．７１％ ８３６，５００ ０

王槐茂

境内自

然人

０．６７％ ７９４，３９８ ０

江苏能源物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０．６４％ ７６３，１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岳阳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和岳阳市财政局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属

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９２４．８７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２９．７３％

， 主要原因系本期

煤炭贸易减少所致； 实现营业利润

２５２．９２

万元， 净利润

２５４．８８

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１９．９６％

、

７．３４％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赖淦锋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梅花伞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家耀 华贤楠

电话

０５９５－８５５９３００１ ０５９５－８５５９３０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５－８５５９７５５５ ０５９５－８５５９７５５５

电子信箱

ｉｒ＠ｓｕｓｉｎｏ．ｎｅｔ．ｃｎ ｉｒ＠ｓｕｓｉｎｏ．ｎｅｔ．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５７４，７０１，０８７．２３ １９９，５９５，０７１．５５ １８７．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９１９，８５７．９０ １，４０５，９８８．５１ －３７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８７８，２６２．４６ １，２２２，５０１．２５ －４９９．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９２６，４１５．３４ １７，１６１，２４２．４４ －４７．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２ －３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２ －３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６９ ０．６１ －２．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６６０，５７７，３２１．４９ ６８７，２４７，２９８．８２ －３．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２９，７３３，９６８．７９ ２３４，１７３，０３９．４５ －１．９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８８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梅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４６．７１％ ３８，７３８，５４６ ０

质押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厦门宝德利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６５％ ２，１９３，９９２ 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３％ ２，０１２，９７０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４％ １，９４１，３２１ ０

李葛卫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５１０，０００ ０

乐桂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６％ ４９５，００２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争力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９％ ４９１，６９１ ０

余健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４７８，３０３ ０

赵忠胜 境内自然人

０．５％ ４１２，３９２ ０

周汇洋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４０４，５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厦门宝德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颜金练先生为梅花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王安邦先生之妻弟

；

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增长乏善可陈，在人民币兑美元较快升值的背景下，公司面临着汇率波动、生产要素成本

上涨、产业升级转型等多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公司坚持多元化海外市场开发战略，通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报告

期内制伞业的订单及生产总体稳定，出口业务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受有色金属市场需求疲软，黄

金价格持续走低的不利影响，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报告期内盈利能力下降。 公司控股子公司

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报告期内，完成出矿量

３４

，

８２１

吨，生产金精矿

６３５

吨，黄金

３２．０６

公斤。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

，

４７０．１１

万元， 比上年同期

１９

，

９５９．５１

万元增长

１８７．９３％

； 实现营业利润

－

７０８．２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

９５．８６

万元下降

８３８．８７％

；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３９１．９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

１４０．６０

万元下降

３７８．８０％

。

单位：万美元

排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国别

、

地区 出口金额 比重

（％）

国别

、

地区 出口金额 比重

（％）

１

欧盟

４９５．７３ ２７．５２

俄罗斯

４７６．４ ２６．２５

２

俄罗斯

４０３．０２ ２２．３７

欧盟

３６４．８２ ２０．１

３

美国

２２８．２２ １２．６７

美国

１８３．０５ １０．０８

４

日本

２１２．７７ １１．８１

日本

１５２．３１ ８．３９

５

香港

７５．８３ ４．２１

泰国

８３．７ ４．６１

小计

１４１５．５７ ７８．５８ １，２６０．２８ ６９．４３

合计

４９

国

（

地区

） １，８０１．２９ １００ ５０

国

（

地区

） １，８１５．０８ １０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核心经营计划是：在伞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及战略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制伞业立足于更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设计，加强成本控制和外贸风险管理，积极应对

外需复苏乏力、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及人民币较快升值的严峻挑战，完成出口订单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市

场服务能力及客户满意度上升。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计划采矿

１３

万吨，出矿

１１

万吨；报告期内，采矿

４．４６

万吨，

出矿

３．４８

万吨，完成率分别为

３４．０８％

和

３１．６６％

，报告期内生产计划未达标的主要原因是春节返工及启动生产

较往年慢，一季度采选生产进度因此滞后。

公司制伞业现有生产及销售服务体系随着梅花伞安东生产基地投入运行而趋于完善，产品开发、生产组

织、质量控制和全球营销能力方面均确立了一定的行业竞争优势，围绕“梅花

ＳＵＳＩＮＯ

”品牌全球推广，公司营

建了覆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元化的海外市场渠道，“梅花

ＳＵＳＩＮＯ

” 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及客户认同度得到

持续提升。

公司积极探索产业结构调整，在黄金采选领域逐步积累跨行业经营管理经验，但能否在产业结构调整的

过程中塑造新的核心竞争力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安邦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宇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玉卫 李江

电话

（０２２）５８９２１１７６ （０２２）５８９２１１８３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９２１１８８ （０２２）５８９２１１８８

电子信箱

ｔｊｇｙｆｚ＠１６３．ｃｏｍ ｔｊｇｙｆｚ＠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３９，９１７，７２４．５４ ９２９，９１９，４０８．００ １．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４，４０２，５３０．７０ １７５，６５９，４５１．４０ －０．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９，８３６，６２６．９９ １７５，６９６，１７７．０７ －３．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６８，２７４，９３０．２６ ３８１，１６９，３２７．７０ －３．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４ ０．３４ 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４ ０．３４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３．８９％ １８％ －４．１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４００，６６８，７３１．３１ ３，２８４，０１０，７０２．９０ ３．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３４２，８６３，８６０．０２ １，１６８，４６１，３２９．３２ １４．９３％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２，３１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鲁能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８２％

１０６，７７１，

７６７

０

戈德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４３％ ７，３５２，３００ ０

天津现代居

然之家家具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 ５，１４９，１２５ ０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

中国龙资本

市场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９％ ４，０５２，２１７ ０

林涛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３，９６３，９７３ ０

郭俊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３，６１４，７００ ０

高红戈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２％ ３，１６６，１４８ ０

孟卫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３，１０８，１８０ ０

李建南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２，７３９，９２０ ０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

金丝猴证券

投资

２００９－１

集合资金信

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９％ ２，５１８，８３６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９．４

亿利润总额

３．４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４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基本每股

收益

０．３４

元

／

股，与上年同期持平。 总资产

３４

亿元，较上年度末增长

３．５５％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３．４３

亿元，较上年度末增长

１４．９３％

；每股净资产

２．６２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８９％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勤勉尽责，努力工作。 公司在管理制度、组织机构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房地产项目取得了优良的经营业

绩；“强化管理、规范经营”的经营理念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管理素质和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规和章程规定，认真履行职责，不断完善公司规范化建设，推动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停牌，并于当日

披露了《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积极论证重组方案。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发出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天津金泽大酒店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 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志华先生主持。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经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次核销部分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２８

，

５１０

，

８３１．４２

元，其中其他应收款

９０７

万元，股权投资

１９

，

４４０

，

８３１．４２

元。 此次核销的为天津南开戈德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戈德科技”）其他应收款及长期投资，由于该公司已被工商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经营，没有证据表明

公司对戈德科技上述债权和投资的股权可以实现收回。 此次核销的上述资产均已全额计提了相应资产减值准备，本次核销部分资产减值

准备对公司本年度损益不造成影响。 鉴此，公司拟对上述资产予以核销。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核销资产减值准备遵循了一贯性、谨慎性原则，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符

合国家有关法规、公司章程和相关文件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核销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方推荐，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议，现提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任期三年。

第八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如下：

王志华、黄先可、梁中基、曲勇、周悦刚、韩玉卫、田昆如、裴长洪、赵廷凯。

１

、田昆如、裴长洪、赵廷凯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任职资格，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２

、王志华、梁中基、曲勇、周悦刚先生作为董事候选人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黄先可、韩玉卫先生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荐的董事，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黄先可、韩玉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该两名董事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七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在天津金泽大酒店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月５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志华，男，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博士学位，教授。

主要工作经历：

２００５

年

０１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

今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志华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先可，男，汉族，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生，中共党员，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２００３．１０－２００９．１１

山东鲁能亘富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１０．０３

山东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监

２０１０．０３－２０１０．１０

济南天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１２．１１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部（设计研发中心）主任

２０１２．１１－

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先可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梁中基，男，汉族，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２００６．１２－２００９．０３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０９．０６

菏泽煤电开发公司代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０９．０７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９．０７－２０１０．０１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主任

２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０．０９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工作部负责人

２０１０．０９－２０１１．０９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

２０１１．０９－

今 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梁中基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曲勇，男，汉族，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０８．０１

哈密鲁能煤电化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５

新疆和丰煤电化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代总经理

２００９．０５－２０１０．０８

陕西彬长煤电化项目筹建处主任

２０１０．０８－２０１２．０８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河北康保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０８－

今 宜宾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曲勇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且为本公司参股公司，与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均

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悦刚，男，汉族，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２００７．０３－２００９．０２

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９．０２－２０１０．０３

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１０．０３－２０１０．１１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１．０９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２０１１．０９－２０１１．１２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主任

２０１１．１２－

今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周悦刚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玉卫，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北京戈德电子移动商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山东鲁能控股公司金融管理部负责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

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

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韩玉卫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田昆如，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方向）、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

主要工作经历：

２００１

年至今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２００３

年至今 天津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副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河北威远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至今 天津滨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０８

月至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至今 《现代会计》杂志副主编

田昆如先生现就职单位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裴长洪，男，汉族，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研究）。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

２

０１０年至今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

裴长洪先生现就职单位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赵廷凯，男，汉族，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０２日出生，中共党员，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主要工作经历：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北京市扶公律师事务所 主任、合伙人、律师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北京赵廷凯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２０１２

年

３

至今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

赵廷凯先生现就职单位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 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向全体监事书面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分在天津金泽大酒店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邓乃平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核销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经过认真审议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的本次核销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本议案所述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核销。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保证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股东方推荐，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同意邓乃平、李斌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赵欣福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选职工监事，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邓乃平 男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生 中共党员 中专 助理会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

２００３

年

０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代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

今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副总会计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

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邓乃平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斌 男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文化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山东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山东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至今 山东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部总会计师、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李斌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欣福 男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出生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政工师

主要工作经历：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鲁能置业集团南昌项目公司综合部副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北京华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 重庆鲁能英大置业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赵欣福先生现就职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 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１７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名称：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

３．

召开地点：天津市金泽大酒店六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参会的，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议案：

１

﹑审议提名王志华为公司董事；

２

﹑审议提名梁中基为公司董事；

３

、审议提名曲勇为公司董事；

４

、审议提名周悦刚为公司董事；

５

、审议提名田昆如为公司独立董事；

６

、审议提名裴长洪为公司独立董事；

７

、审议提名赵廷凯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议案：

１

、审议提名邓乃平为公司监事；

２

、审议提名李斌为公司监事；

上述议案己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告。 议案详细内容见《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以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４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及以前收到登记证件为有效登记）

３

、登记地点：天津市南开区霞光道

１

号宁泰广场

１５０８

室

４

、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

①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②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③

受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霞光道

１

号宁泰广场

１５０８

室

邮编：

３００３８１

电话：（

０２２

）

５８９２１１８３

传真：（

０２２

）

５８９２１１８８

联系人：李江

会议费用：会议时间半天，参会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会议记录；

２

、所有提案具体内容。

五、授权委托

书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个人）对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是：赞成（）；反对（）；弃权（）。 （附注）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期限：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日

附注：

１

、此授权委托书表决意见符号为“

√

”，请在相应括号内填写。

２

、此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赵廷凯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

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

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

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赵廷凯先生

／

女士，作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天津广宇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本人不是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

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赵廷凯 （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赵廷凯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

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

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

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裴长洪先生

／

女士，作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天津广宇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本人不是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５

次，未出席会议

１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裴长洪（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田昆如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

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

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６０

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

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田昆如先生

／

女士，作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８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天津广宇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本人不是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６０

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田昆如（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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